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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3/2021_2022__E4_B8_AA_

E4_BA_BA_E7_8B_AC_E8_c46_633107.htm 一、本章大纲 一、

个人独资企业 （一）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和特征 （二）

掌握个人独资企业设立、变更和终止 （三）掌握个人独资企

业的管理 二、合伙企业 （一）了解合伙企业的概念和特征 （

二）熟悉合伙企业的设立、变更、解散和清算 （三）掌握合

伙企业的管理 二、本章重点与难点 第一节个人独资企业 一、

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和特征个人独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

立，由一个自然人投资，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，投资人以

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。 特征： ①

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是一个自然人。该自然人应当具有完

全民事行为能力。 ②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归投资人个人所有

。 ③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。 ④个人

独资企业不具法人资格，但可以企业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

。 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区别（1）出资人不同（2）

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不同（3）适用的法律不同（4）法律地

位不同二、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、变更和终止 （一）设立 1.

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： ①投资人为一个自然人。 ②有合

法的企业名称。 ③有投资人申报的出资。 ④有固定的生产经

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。 ⑤必要的从业人员。 2.个人

独资企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①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设立该

分支机构的个人独资企业承担②设立分支机构应向分支机构

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登记，分支机构经核准登记后，应将

登记情况报该分支机构隶属的个人独资企业的登记机关备案



。 （二）变更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，

应当在作出变更决定之日起的15日内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办

理变更登记。 （三）终止 1.个人独资企业应当解散的情形： 

（1）投资人决定解散；（2）投资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，

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；（3）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；

（4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2.个人独资企业可以

由投资人自行清算或者由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进

行清算。 债权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，未接到通知

的应当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，向投资人申报其债权。若债权

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，该责任消灭。 3.个人

独资企业解散的，财产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清偿： ①所欠职工

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；②所欠税款；③其他债务。 （四）个

人独资企业管理 1.个人独资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方式是以个

人财产出资，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。若在申请设立登记

时就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，应当以家庭共

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。个人独资企业内部机构设

置简单，管理方式灵活是一大特点。投资人自行管理事务是

基本方式，也可以委托、聘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企业

事务进行管理。 2.投资人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个人独资企业

事务，应当与受托人或者被聘用的人签订书面合同，受托人

或者被聘用的人员应当履行诚信、勤勉义务。 3.投资人对受

托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员职权的限制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

4.委托或被聘用的管理人员不得有的行为。 第二节合伙企业 

一、合伙企业的概念 1.合伙企业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

伙企业。 （1）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，合伙人对

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 （2）有限合伙企业由普



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，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

担无限连带责任，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

企业债务承担责任。 2.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

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。 二

、合伙企业的设立、变更和终止（一）合伙企业的设立合伙

企业设立分支机构，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企业登记机关

申请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。 （二）合伙企业登记事项的变更

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，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应当

自作出变更决定或者发生变更事由之日起15日内，向企业登

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。 三、普通合伙企业 （一）普通合

伙企业的设立普通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： （1）有2个以上合

伙人。 （2）有书面合伙协议。 （3）有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

缴付的出资。 （4）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。 （5

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（二）普通合伙企业的

出资出资方式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、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

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，也可以用劳务出资。 （三）

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应当载明的事项包括：合伙企业的名称和

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；合伙目的和合伙经营范围；合伙人的

姓名或者名称、住所；合伙人的出资方式、数额和缴付期限

；利润分配、亏损分担方式；合伙事务的执行；入伙与退伙

；争议解决办法；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；违约责任等。 合

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事项，由合伙人协商决定；

协商不成的，依照《合伙企业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的规定处理。 （四）合伙企业财产1.合伙企业财产的组成

。合伙企业财产由原始财产和积累财产两个部分组成。 合伙

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，合



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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